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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锦海捷亚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合资经营合同 

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锦海捷亚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海捷亚”）原为本公司与美国 YRC 

WORLDWIDE INC合资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双方各持股 50%，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锦

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附属公司 BALANCE GLOBAL LIMITED 于 2015年 10月 23

日与 YRC WORLDWIDE INC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受让其持有的锦海捷亚 50%股权，并

于 2015年 10月 23日与本公司签署锦海捷亚合资经营合同。 

 BALANCE GLOBAL LIMITED向本公司承诺：将在锦海捷亚股权交割后的 24个月

内对该部分股权做出处置安排；在其持有期间，本公司有权利向其购买上述锦海

捷亚的股权。 

 2015 年 10 月 23 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关联董事邵晓明、马名驹、朱虔、康鸣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进行了

事前审核，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该议案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锦海捷亚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海捷亚”）原为本公司与美国 YRC 

WORLDWIDE INC（以下简称“YRC”）合资成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双方各持股 50%，

注册资本 1000万美元。 

2015年 10月 23日，YRC与 BALANCE GLOBAL LIMITED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根

据协议，BALANCE GLOBAL LIMITED 受让 YRC持有的锦海捷亚 50%股权。 



鉴于本公司对锦海捷亚的未来发展战略的整体考量，本公司同意 BALANCE 

GLOBAL LIMITED受让锦海捷亚 50%股权。于 2015年 10月 23日，本公司与 BALANCE 

GLOBAL LIMITED签署锦海捷亚合资经营合同。由于 BALANCE GLOBAL LIMITED为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于英属维京群岛设立的附属公司。本

次签约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2015 年 10 月 23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议，关联

董事邵晓明、马名驹、朱虔、康鸣回避表决，其他 5 位董事一致同意，上述事项

获得通过。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过去 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除日常关联交易外，

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标准，也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BALANCE GLOBAL LIMITED，注册地址 OMC Chambers, Wickhams Cay 1,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资本金为可发行 5 万股，每股面值 1 美元，

目前实际发行 1股，主要经营业务为股权投资、管理等。  

关联关系：BALANCE GLOBAL LIMITED 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锦江国际（集团）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的交易的标的为合资经营锦海捷亚，公司与 BALANCE GLOBAL LIMITED

各占 50%股权。 

锦海捷亚注册资本 1000 万美元，主营业务包括承办海运、空运进出口货物、

国际展品及私人物品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办理快递业务。2014 年末，锦海捷亚

总资产为 58881万元，净资产为 22729万元，2014年度营业收入为 23亿元，净利

润为 2571万元。 

 



四、合资合同暨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出资方式：投资各方均以现金方式出资，投资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锦海捷亚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1,000 万美元  

标的公司类型：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  

标的公司经营范围：为普通货物的仓储、装卸、加工、包装、配送及相关

信息处理服务和有关咨询服务；提供物流、供应链管理；计算机软件的开

发与技术服务；承办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国际展品及私人物品

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

结算运杂费、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咨询业务；代理报关、报验、保险、

办理快递（不含私人信函）业务；道路普通货运；国内货运代理；无船承

运业务。 

各主要投资人的投资金额和持股比例：本公司以折合 500 万美元的人民币

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50%；BALANCE GLOBAL LIMITED向 YRC受让锦海捷亚

50%股权，占注册资本的 50%。  

标的公司成立时间：1992 年 12月 6日 

标的公司注册地点：浦东新区龙阳路 2000号 202室 

   3、公司董事会的组成 

          董事会由 8名董事组成，其中本公司委派 4名，BALANCE GLOBAL LIMITED

委派 4 名，董事长由本公司推荐，由股东双方批准担任。董事任期 3 年，

经委派方继续委派可以连任。董事会是锦海捷亚的最高权利机构。 

4、合营期限：自 1992 年 12 月 6 日开始，于 2035 年 12 月 5 日届满，经合资

双方同意可以延长。 

5、违约责任：任何未能履行其于合同下任何义务的一方，应就违约对锦海捷

亚和另一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负责。 

6、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由双方签署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审批机关（或其代理

权力机构）批准后生效。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同意由 BALANCE GLOBAL LIMITED受让锦海捷亚 50%股权，并与 BALANCE 

GLOBAL LIMITED 签订锦海捷亚合资经营合同是出于对锦海捷亚未来发展战略的整

体考量，有利于保持锦海捷亚经营业务的稳步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后，锦海捷亚仍为本公司持有 50%股权的合营企业，本公司在锦

海捷亚的权益没有变化，对本公司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不会产生变化。 

本次关联交易以公允为原则，乃经双方公平磋商后确定，无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BALANCE GLOBAL LIMITED 向本公司承诺： 

1、BALANCE GLOBAL LIMITED 将在完成锦海捷亚股权交割后的 24 个月内对该

部分股份进行处置安排，在处置过程中，本公司有权优先向其受让。 

2、在 BALANCE GLOBAL LIMITED 持有锦海捷亚股权期间，本公司有权向其提

出购买此部分股权，BALANCE GLOBAL LIMITED 应予配合。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相关资料，并就有关问题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必

要的沟通，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宜并在董事会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2、公司事前已就签署锦海捷亚合资经营合同事项告知了独立董事，并提供了

相关资料及进行了必要的沟通，获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  

3、上述锦海捷亚合资经营合同是出于对锦海捷亚未来发展战略的整体考量，

有利于保持锦海捷亚经营业务的稳步发展。本次关联交易以公允为原则，乃经双

方公平磋商后确定，公平合理。  

4、上述关联交易客观、公正、公允，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5、本次表决的董事全部为非关联董事，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6、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上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上海锦江国际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0月 27日 


